
关于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第二十二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

告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５８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２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１）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８日（含该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含该日）为本基金第二十二个开放期，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２）申购、赎回、转换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最迟在开放期前２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开放期的开始与结

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开放期以及

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３申购业务

３．１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元，追加申购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但



已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１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元。

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首次申购单笔及追加单笔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

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万元 １．３％

Ｍ≥１０００万元 按笔收取，单笔１０００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

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０．６％，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

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

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０．６％。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０．６％，则按０．６％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０．６％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个人投资者于

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优惠费率执行。

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开办本基金申购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的，则具体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以代销

机构为准。

注：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通后端收费基金产品

的公告》，自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起，增加开通本基金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

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

惠，本基金优惠后的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Ｔ）

基金网上直销

后端申购优惠费率

０〈Ｔ〈１年 ０．２０％

１年≤Ｔ〈３年 ０．１０％

Ｔ≥３年 ０．００％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３．３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

按单笔分别计算。

（２）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

入基金财产。

（３）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赎回业务

４．１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单笔赎回不得少于１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１份，则必须一

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１份时，基金管理人

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但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单笔赎回最低

份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４．２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Ｈ） 赎回费率

Ｈ〈３０天 １．５％

３０天≤Ｈ〈３６５天 ０．５０％

３６５天≤Ｈ＜７３０天 ０．２５％

Ｈ≥７３０天 ０

４．３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３０日的投资人收取１．５％的赎回

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３０天少于９０天的投资人收取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７５％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９０天少于１８０天的投资人

收取０．５％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５０％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１８０天少于３

６５天的投资人收取０．５％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３

６５天少于７３０天的投资人收取０．２５％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入基金财产。

（２）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５转换业务

５．１开通转换业务基金明细

本基金在代销机构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渠道上开放办理基金转换业务。与本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基金包括：嘉实货币Ａ／Ｂ、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Ａ／Ｂ、嘉实安心货币

Ａ／Ｂ、嘉实快线货币Ａ、嘉实信用债券Ａ／Ｃ、嘉实纯债债券Ａ／Ｃ、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债券、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Ａ、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混合、嘉实

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

嘉实主题新动力混合、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嘉实泰和混合、嘉实沪深３００指数研究增强、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新收益混合、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嘉实

低价策略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策略股票、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嘉实创新成长

混合、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嘉实深证基本面１２０ＥＴＦ联接Ａ、嘉实中创４００Ｅ

ＴＦ联接Ａ、嘉实中证５００ＥＴＦ联接Ａ、嘉实中证金融地产ＥＴＦ联接Ａ、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

（ＬＯＦ）Ａ／Ｃ、嘉实沪深３００ＥＴＦ联接（ＬＯＦ）Ａ、嘉实基本面５０指数（ＬＯＦ）Ａ。

注：本基金与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ＬＯＦ）Ａ／Ｃ、嘉实沪深３００ＥＴＦ联接（ＬＯＦ）Ａ、嘉

实基本面５０指数（ＬＯＦ）Ａ之间的转换业务仅在嘉实基金直销渠道办理。

５．２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１、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从低申购费用基金向高申购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

申购补差费用；从高申购费用基金向低申购费用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

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进行补差。

２、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前端转前端”的模式）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从０申购费用基金向非０申购费用基金转换时，每次按

照非０申购费用基金申购费用收取申购补差费；非０申购费用基金互转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销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３、通过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后端转后端”模式）

（１）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２）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４、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率÷（１＋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１＋转入基金申购费

率）

申购补差费用＝ＭＡＸ（０，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金额＝转出基金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

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注：嘉实快线货币Ａ、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嘉实新趋势混合、嘉实债券、嘉实货币Ａ、嘉实超短债债券、

嘉实多元债券Ａ、嘉实多元债券Ｂ、嘉实信用债券Ａ、嘉实信用债券Ｃ、嘉实安心货币Ａ、嘉实安心货币

Ｂ、嘉实纯债债券Ａ、嘉实纯债债券Ｃ、嘉实货币Ｂ、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ＬＯＦ）Ａ、嘉实中证

中期企业债指数（ＬＯＦ）Ｃ、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策略股票、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有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的累计申购（转入）限制，嘉实增长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暂停申购和转入业务，具体请见考

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定期开放类基金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

５．３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基金转换的时间：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２）基金转换的原则：

①采用份额转换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②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③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④投资者可在任一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换。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

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处注册的基金；

⑤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更改上述原则，但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公告。

（３）基金转换的程序

①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转换的申请。

投资者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②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在规定的基金业务办理时间段内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的申请日（Ｔ日），

并在Ｔ＋１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Ｔ＋２日及之后查询成交情况。

（４）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时，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时，最低转出份额为１份基金份额。但若



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单笔转换份额最低限额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基金转换的有关限制并及时公告。

（５）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Ｔ＋１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

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Ｔ＋２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于开始实施前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公告。

（６）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本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

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本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但基金管理人在当日

接受部分转出申请的情况下，对未确认的转换申请将不予顺延。

（７）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①在开放期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ａ）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ｂ）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ｃ）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ｄ）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入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ｅ）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ｆ）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转入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５

０％，或者变相规避５０％集中度的情形。

（ｇ）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５０％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

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暂停接受基金转入申请

的措施。

（ｈ）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或者延缓支付转出款项：

（ａ）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出款项。

（ｂ）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或延缓支

付转出款项。

（ｃ）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ｄ）开放期内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ｅ）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５０％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

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

停接受基金转出申请的措施。

（ｆ）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③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整生效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投资者到本基金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时，其相关具体办理规定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

准。

６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直销机构

（１）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７号北京万豪中心Ｄ座１２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５７７

联系人 黄娜

（２）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２期５３层０９－１１单元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６５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８００２３

联系人 邵琦

（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１７７号中海国际中心Ａ座２单元２１层０４－０５单元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联系人 王启明

（４）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１号太平金融大厦１６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４３６２２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０６６３

联系人 陈寒梦

（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６号华润大厦３１０１室

电话 （０５３２）６６７７７９９７ 传真 （０５３２）６６７７７６７６

联系人 胡洪峰

（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１３６６号万象城２幢１００１Ａ室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０６１３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０２１３９１

联系人 王振

（７）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１３７号信合广场８０１Ａ单元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０１３６７０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１３６７０

联系人 吴志锋

（８）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２８８号新世纪广场Ａ座４２０２室

电话 （０２５）６６６７１１１８ 传真 （０２５）６６６７１１００

联系人 徐莉莉

（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裙楼１０３、２０３单元

电话 （０２０）６２３０５００５ 传真 （０２０）６２３０５００５

联系人 周炜

（１０）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定期

定额赎回、定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具体参见相关公告。

６．２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

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中欧钱滚滚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６．３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１）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及是否开通转换业务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２）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ｗｗｗ．ｊｓｆｕｎ

ｄ．ｃｎ）公示。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运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的投资策略的执行情况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进入

第二十二个封闭期，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本基金持有股票资产１２５，１１３，２７６．０７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７４．３２％；运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的空头合约市值１１９，７５７，７２

０．００元，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７１．１４％。

本基金最新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包括投资政策、持仓情况、损失情况等）、股指期货投资的特定风险，

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



９．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

认真阅读《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并可登陆本公司网站（ｗｗ

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ｈｔｔｐ：／／ｅｉｄ．ｃｓｒｃ．ｇｏ

ｖ．ｃｎ／ｆｕｎｄ）进行查询。

（３）投资者Ｔ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Ｔ＋１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投资者应在Ｔ＋２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

认情况。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基

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购与

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４）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